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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矿业联合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经费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矿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简称“团

标”）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团标相关工作有

序开展，参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9〕

447 号）、《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 号）

和依据《中国矿业联合会团体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矿业联合会（简称中国矿

联）批准开展的团标制修订工作。 

第三条  团标制修订经费（以下简称“团标经费”）是

经中国矿联批准立项的标准的制修订等工作经费。 

第四条  团标经费筹集和预算编制不以盈利为目的，按

照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进行使用和管理。 

第五条  团标制修订工作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综合考

虑团标编写的难易程度、编制单位的数量、参与程度、贡献

情况、讨论评审会议次数以及制修订标准预算等因素，编制

团标经费预算，合理安排资金的来源和使用。 

第六条  团标经费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如下： 

（一）中国矿联标准委办公室负责对团标经费来源和开

支进行初审后，上报中国矿联审核；对制修订标准实施过程

和完成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根据年度团体标准计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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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条件，对立项申请书组织专家评估、审查，形成年度团体

标准计划（未通过审查的标准不予审批）； 

（二）团标承担单位负责标准制修订及实施，按相关制

度要求落实配套经费使用，接受专项监督检查和审计。 

第二章  团标经费的来源 

第七条  经费由团标编制承担单位自愿提供。 

第八条  团标编制承担牵头单位提出标准立项时，应向

中国矿联报送团体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以下简称立项申

请书），标准委办公室向团标编制牵头单位出具团标经费预

算，并提交中国矿联审核通过后，双方签订《团体标准课题

研究合作协议》规范团标经费的来源和使用。 

第九条  根据第八条《团体标准课题研究合作协议》内容，

需经中国矿联支付的团标经费，团标编制单位应在标准申请立

项批准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矿联账户缴纳有关使用经费。 

第十条  团标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被撤销/终止的，按照

第八条向中国矿联缴纳的使用经费，中国矿联将视情况扣除

标准项目在撤销/终止前已发生的费用后，予以退回。 

第十一条  鼓励相关单位或个人通过出资、捐赠等方式

支持中国矿联团标工作。 

第三章  团标经费的使用 

第十二条  团标经费使用范围： 

（一）团体标准的立项、报批审查及论证评估；  

（二）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资料查找、购置、翻

译和跟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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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标准的起草、征求意见、试验验证及技术审

查； 

（四）团体标准样品的研制和复制； 

（五）团体标准的审批、备案、发布和公告； 

（六）标准文本的印制和信息发布； 

（七）团体标准的宣传、推广和外文版翻译； 

（八）团体标准复审； 

（九）与标准化委员会的管理、考核及与团体标准制修

订直接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 

（十）与团体标准制修订直接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十三条  团标经费开支包括：资料费、设备费、试验

验证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出版印刷

费、宣传推广费及其他经费等。具体开支如下： 

（一）资料费：指制修订团标前期论证过程中需要支出

的书刊、资料、复印等费用以及购置、翻译国际标准、国外

先进标准和目录等文本或软件资料等费用； 

（二）设备费：指制修订团标过程中购置或租赁试验仪

器设备的费用； 

（三）试验验证费：指制修订团标中必须进行的试验、

验证所需能源、材料、低值易损耗品的购置及测试费用； 

（四）差旅费：指制修订团标过程中，按规定支出的交

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费用； 

（五）会议费：指制修订团标过程中为了进行论证、研

讨、协调而召开有关会议所需支付的会议场地、设备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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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劳务费：指按规定支付给参加团标起草、汇总整

理、审核、翻译相关人员的劳务性成本支出（标准承担方工

作人员除外）； 

（七）专家咨询费：指团标草案在审定过程中支付给所

聘请咨询专家的费用（标准承担方工作人员除外）； 

（八）出版印刷费：指团标在印刷、出版、发行时所发

生的费用，如印刷费、运送费、出版费、书号购置费用等； 

（九）宣传推广费：根据团标宣传需要，为推动其实施

进行宣传推广所发生的费用； 

（十）其他费用：指与团标制修订直接相关的，除上述

支出以外的其他费用支出。 

第四章 团标经费的使用标准 

第十四条  团标制修订、实施过程中，需聘请专家时，

应综合考虑其参与团标建设相关工作的难易程度、贡献情

况、工作量等因素，支出劳务报酬。具体标准如下： 

（一）参与团标项目相关的立项审查、复审等活动，原

则上每项每位专家为税后 1500 元； 

（二）参与团标项目相关的技术审查等活动，原则上每

位专家一次不超过税后 3000 元； 

（三）参加团标编制调研活动，原则上每次每位专家不

超过税后 3000 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矿业联合会秘书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